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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被法院拍卖价格如何确定人民法院在冻结、拍卖股权
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股识吧

一、法院进行拍卖一家企业45%的股权 法院评估的结果是负值-2
9万，无价值。请问如果我拍下这45%的股

要看你自己的公司与这家企业有没有什么联系，这家企业的销售渠道是否完整，人
员配置是否完全，这些隐形价值并不被法院计算在内的。
所以拍卖下来，偿还完债务以后，一般都还是会赚到的。

二、股权转让的价格怎样确定

实务中，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的方法通常有以下几种：1、以公司设立时的股权价格
作为股权转让价格；
2、以审计、评估的价格作为股权转让价格；
3、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三、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价格是怎么确定的

首先是双方协商，协商价格优先；
比较合理的是根据公司账面净资产确定；
如果公司拥有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最好对资产进行评估，按照公司实际资产价值确
定；
公司发展速度，利润情况，也会影响定价，由凡是营收比例确定的，也有根据利润
比例确定的。
股权转让价格没有标准的计价标准，但是税务局会根据账面净资产确定征税标准，
如果协商价格低于净资产价格，税务局会根据净资产价格确定征税基数，要求缴纳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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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确定股票价值？

定股票价值的问题，先得说“价值投资”，这是当今时髦词汇，尤其在股市，有冠
之谓“价值投资理论”、“价值投资理念”、“价值投资法则”、、、、等等，说
法众多，难以胜数。
这中间究竟是邪非邪？小股民常常被忽悠上当。
如果要对其摊开来说，太烦太繁！咱是写博，长话短说，只谈观点，撇开理论。
我的意思是，股民散户别理那一套，有人越是大谈“价值投资”，说现在是买股票
的好时机，说某某股票好得不得了，咱越要提高警惕。
当然，我的博友中也有常提及“价值投资”的，这与他们不同。
博友们说的“价值投资”，实际上是指买这只股票时，要搞明白买它的价值有没有
？买它的价值在那里？这在下面接着说。
买某股票的价值问题，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市盈率”和“市净值”。
本来，这应该是硬指标，完全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可中国的股市，用官方的话说，是“机制、构架极待完善”的股市，有人就是惯于
利用硬指标忽悠股民，所以，这也正是咱股民散户，需要严防严控的问题。
买某股票的价值问题，其次就是公司的价值问题。
有人说预判走势难，选个好公司较实在。
其实，这也是一个藏满圈套的问题，大套小套连环套，可以让人防不胜防。
要准确评价一个公司的价值，别说股民散户做不到，我敢说，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
做得到。
别的道理咱不说，就说请专家评估吧：同一个专家评同一个公司，评估目的不同，
结果截然不同。
评估时点不同，结果截然不同。
买进是买进的价格，卖出是卖出的价格，抵押是抵押的价格，拍卖是拍卖的价格、
、、、等等，这其中道理，想必大家都明白，无需我多说了。
有朋友也许会说，你那是死价格，我们买股票，看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活价格
。
要说活价格，那就更没准了，国际的政治、经济变化，国内的政治、政策变化，原
材料的价格变化，销售市场的竞争变化，更有天气气候变化，公司的人事变化、、
、、等等，试问有人能算得准吗？总而言之，对于这股票价值问题，我的意见是三
个字：不可信。

五、人民法院在冻结、拍卖股权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股权的冻结是指人民法院在保全、执行过程中依据权利人的申请，依法向相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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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发出冻结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冻结义务人对
该公司享有的股权的一种执法行为。
特别要强调的是如果义务人有其他财产可以查封的，不宜冻结其股权，人民法院已
对股权采取冻结保全措施的，股权持有人、所有权人或者第三人提供了有效担保，
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解除对股权的冻结。
股权冻结中特别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对于一般公司的股权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依法
将冻结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有关企业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
但对于一些特殊公司，如三资企业、保险公司等，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这类公司的
设立、变更、股权的转让等行为必须经过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人民法院就必须同时
向这些对公司享有审批权的主管部门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从而避免因工作中的疏漏
给日后的执行工作带来障碍，使执行中的拍卖程序变得被动。
另外，法院在冻结股权中应该和相关公司作好笔录，以明确被冻结的股权上是否存
在它项权利，以防止被执行人与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给股权的强制执行设置障碍，
损害权利人的利益。
股权的拍卖是人民法院依法委托相关机构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被执行人的股权转
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最后成交价应高于法院对该股权设定的保留价。
股权的拍卖中应注意的是：（1）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4条规定中提
到的《公司法》是2005年修订前的，该法第35条、第36条主要是规定了股东的优先
购买权。
2006年实施的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此则有更明确的规定，该法第72条规定：“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
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
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
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
”但笔者认为，因为股权的价格在拍卖程序启动前及拍卖过程中均会发生变化，为
了最大程度地保护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不仅在拍卖前享有，另外在每次拍卖中，
法院均应该通知股东参加，拍卖进行中，有最高出价时，股东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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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如无更高出价，则拍归该股东所有。
（2）对被执行人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的投资权益或股权，在征得合资或
合作他方的同意和对外经济贸易主管机关的批准后，可以对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
予以转让。
如果被执行人除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的股权以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其他
股东又不同意转让的，可以直接强制转让被执行人的股权，但应当保护合资他方的
优先购买权。
对其他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股权的转让必须经过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特殊公司
，同样应征得审批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始拍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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